
XXCR—2022—01015 州政办函〔2022〕74 号

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的

通 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湘西高新区管委会，州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加快全州电动汽车充

（换）电基础设施（以下简称充电设施）建设，根据国家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决策部署以及《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动

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湘政办发〔2021〕4

号）等文件精神，经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城市核心区公共充电设施服务半径小于 2 公里。高速公路和

国省干线充电站间隔少于 50 公里。2022 年，全州建成充电设施

3400 个以上（其中公共充电桩 700 个以上，个人充电桩 2700 个

以上）；到 2025 年，全州建成充电设施 8600 个以上（其中公共

充电桩 1600 个以上，个人充电桩 7000 个以上），逐步在全州范

围内形成以住宅小区、办公场所自（专）用充电设施为主体、以

公共停车位、独立充电站等公用充电设施为辅的城市充电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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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和沿高速公路的城际快速充电服务网络。

二、重点任务

（一）加强规划引导。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全州充（换）电基

础设施规划布局，按照“规划引领、科学布局、适度超前、有序

建设”的原则，修订和完善我州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规

划。在编制全州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路网交通、土地利用

等规划时，统筹考虑城市停车、电动汽车发展、充（换）电基础

设施建设实际情况。（责任单位：州发改委、州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州住建局、州交通运输局、州农业农村局，各县市人民政府、

湘西高新区管委会）

（二）严格落实配建比例要求。新建住宅小区专属停车位，

按 100%配建比例预留电动汽车充电桩安装条件（包括必要的土

建设施、供电容量、设备位置、电缆桥架等，达到接桩即可用，

下同），供配电设施参照省配电设施建设技术规范的最新要求。

已建住宅小区根据实际需要和场地建设条件，应配建一定比例的

公共充电设施，支持业主自建自用充电设施。机关单位、社会团

体、公交车、客运汽车、出租车、物流车、环卫车等专用领域，

和规划内独立地块、社会公共停车场、住宅小区公共停车场、商

业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公共道路停车位、加油（气）站、火车站、

机场、旅游景区等公用领域，依照湘政办发〔2021〕4 号文件要

求，按不低于 30%的车位比例因地制宜制定计划逐步分批建设充

（换）电设施。（责任单位：各县市人民政府、湘西高新区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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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州直有关部门）

（三）推动既有居民小区充电设施建设。鼓励业主在自有或

长期租用停车位上自建充电设施，在安装过程中，物业服务企业

应配合业主或其委托的建设单位，及时提供相关图纸资料，积极

配合并协助现场勘查、施工。其中，在长期租用停车位自建充电

设施的应取得产权人同意。对于在房屋共用部位建设充电设施

的，应该通过业主大会会议讨论同意，鼓励物业服务企业根据用

户需求及业主授权，利用住宅小区公共停车位建设集中的公共充

电设施，建立充电车位分时共享机制，为用户充电创造条件。鼓

励在新建和既有小区设立电动摩托车充电区域，规范电动摩托车

充电设施。鼓励支持充电设施运营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同业主共

同参与住宅小区充电设施建设及运营管理。选择一批新建和已建

成小区，推动创建“充电服务示范居民小区”。（责任单位：州住

建局、国网湘西供电公司、花垣县供电公司，各县市人民政府、

湘西高新区管委会）

（四）推进单位内部停车场充电设施建设。各级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公共机构要按照比例要求，结合本单位电

动汽车配备更新计划以及职工购买使用电动车需求，充分挖掘内

部停车场资源建设充电设施。对于既有大型商场、超市、文体场

馆、医院、学校等建筑物配建的停车场，要加大改造力度或建设

安装充电设施，鼓励职工、顾客使用电动汽车出行。发挥党政机

关和事业单位示范引领作用，鼓励在符合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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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提高充电设施利用率，推动建设一批“充电服务示范单位”。

（责任单位：州机关事务管理局、州财政局、州住建局、州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州发改委、国网湘西供电公司、花垣县供电公司，

各县市人民政府、湘西高新区管委会）

（五）推进公共服务领域充（换）电设施建设。对于公交、

环卫、机场通勤等定点定线运行的公共服务领域电动汽车，应根

据线路运营需求，优先在停车场站配建充换电设施。对于出租、

物流、租赁、公安巡逻等非定点定线运行的公共服务领域电动汽

车，应充分挖掘单位内部停车场站配建充换电设施的潜力，结合

城市公用充电设施，实现高效互补。新建的大型公共建筑物停车

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公共文化旅游娱乐休闲场所停车场等项目，

达不到比例要求的，相关部门不予审批、验收。改扩建项目要结

合实施旧城改造、停车位改建、道路改建等工程，结合实际按需

建设充电设施。设置新能源汽车专用车位，引导燃油车避免占用

充电车位。（责任单位：州住建局、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网

湘西供电公司、花垣县供电公司，各县市人民政府、湘西高新区

管委会）

（六）协调落实城际快速充（换）电网络建设。积极布局国

省道和重要县乡道路沿线快速充电设施。干线公路沿线要配建单

桩功率不低于 60 千瓦的快速充电桩。在各个重要交通节点、重

要商圈、重点旅游景区、换乘停车场等地规划布局以快充为主的

充电设施。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将充电设施建设纳入“村村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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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鼓励在乡镇和相对集中的村组公共场所建设公共充电设施，

保障乡镇（街道）、村（社区）居民的接桩需求。（责任单位：各

县市人民政府、湘西高新区管委会，州交通运输局、州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州农业农村局、国网湘西供电公司、花垣县供电公司）

（七）积极探索技术服务创新。探索充电+储能、充电设施

与智能电网、智能交通等新技术融合发展。鼓励充电设施与商业

地产结合、充电设施制造企业参与投资运营。依托现有智慧湘西

平台，加快建成全州充电设施智能服务管理平台，将各运营商平

台整合接入，为车主出行、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提供社会共享服

务。（责任单位：州科技局、州发改委、州大数据中心、国网湘

西供电公司、花垣县供电公司）

（八）加快新能源车推广。扩大新能源汽车配备比例,鼓励

网络预约车、邮政快递车使用新能源汽车,环卫新增及更新车辆

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20%。（责任单位：州工信局、州交通

运输局）

三、保障措施

（一）统筹分类实施。鼓励各县市（区）整合公交车、出租

车、环卫车辆专用场站，国家行政企事业单位院落停车位，公立

学校、医院停车场，以及市政道路、国有景区、高铁站、国有经

营性停车场等各类政府资源，探索通过特许经营方式选择投资运

营主体。鼓励已建居民小区业主委员会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小区

公共充（换）电设施。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公共充（换）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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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油站、商场、酒店、景区等自建公共充电设施。依法落实

新建公共建筑和老旧小区改造对配建充电设施的规划要求。

（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支持符合条件的充电设施建设项

目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范围。积极争取中央充电设施奖补

资金。鼓励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大充电设施建设信贷投入。建

立多渠道投融资体系，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各

县市（区）要将充电设施建设内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需配建充

电设施的新增用地项目，将配建要求纳入土地供应规划条件。需

新征用地建设的充电设施项目，其用地规划性质按照公共设施用

地确定，按照加油加气站用地供应模式，优先安排土地供应。对

向电网企业直接报装接电的经营性集中式充电设施用电，单独装

表计量，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2025 年前暂免收基本电费。其

他充电设施按其所在场所执行分类目录电价，具备条件的，鼓励

执行大工业电价。

（三）简化建设审批手续。各居住区、单位停车场（位）和

个人停车库（位）安装充电设施的，无需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手续。公共停车场同步建设充电设

施，无需单独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手续。新建单独

占地的集中式充电站，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应予办理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手续。

（四）推进配套电网建设。供电公司要做好相关电力设施改

造和建设工作，负责从产权分界点至公共电网的配套电网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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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运行维护，不收取接网费用。电力接入有关要求，按湖南省

“简化获得电力”专项行动政策规定执行。

（五）落实安全责任。各县市（区）要落实属地安全监管职

责。充电设施产权（运营）单位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承担主体责

任。属于经营性充电设施的，应将运营服务安全管理贯穿于运营

服务全过程，建立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实施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

排查治理，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属于非经营性充电设施的，

业主要切实履行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同时可通过购买商业保险规

避风险。

四、组织实施

各县市人民政府、湘西高新区管委会是本地区充电基础设施

发展的责任主体。州发改委负责全州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的

统筹协调、规划指导、督促考核工作。各职能部门职责按照湘政

办发〔2021〕4 号文件要求执行。新建充（换）电设施列入州政

府为民办实事任务，对相关县市政府和州直部门进行目标管理。

附件：各县市（区）充电设施建设预期目标

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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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县市（区）充电设施建设预期目标

县市区

截至 2022 年底目标任务 截至 2025 年底目标任务

电动汽车（辆）
公共充电桩

（不含专用充电桩）（个）
充电桩（个） 电动汽车（辆）

公共充电桩

（不含专用充电桩）（个）
充电桩（个）

合计

总量达 4400 辆

以上

700 2700

总量达 10200 辆

以上

1600 7000

吉首市 150 1098 315 3512

泸溪县 40 136 130 378

凤凰县 65 179 140 496

古丈县 55 81 160 217

花垣县 65 299 180 570

保靖县 55 139 170 374

永顺县 70 220 140 574

龙山县 65 327 185 886

湘西高新区 135 221 180 700

高速公路及国省干线 715 高速公路及国省干线 1808


